附件：1
2012年广东省青少年柔道冠军赛竞赛规程
一、竞赛日期和地点：

日期：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；
地点：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
二、参加单位：

各地级以上市及佛山顺德区。

三、竞赛项目：

少年甲组：

男子：60kg、-73kg；

女子：48kg、 52kg、 55kg、 59kg、 63kg、 66kg、 70kg；

少年乙组：

男子：55kg、－66kg；

女子：45kg、48kg、52kg、57kg、60kg、66kg。
四、参加办法：

(一)参赛年龄（以省体育局公布的骨龄结果为准）：

少年甲组：1994年至1995年者；

少年乙组：1996年至2000年者

(二)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名，男、女队教练各1名，医生1名，参赛运动员为获得2012年广东省青少年柔道锦标赛各级别前八名运动员。

(三)参赛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医务部门检查，证明身体健康；各参赛单位必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（含交通往返途中）的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，报到时向大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能参赛。

（四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广东省体育局颁发的《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证》及第二代身份证；外省户籍运动员须同时持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《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注册证》。

五、竞赛办法：

(一)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柔道竞赛规则》。

(二)比赛时间：4分钟。
（三）所有运动员比赛前1天一次性称量体重，每个级别的比赛一天内结束。
（四）根据2012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成绩为依据排定顺序，设置该级别相应的种子数采用单败淘汰全复活赛制，如参赛级别人数6人（含6人）以下，则采用循环制。
（五）采用金分制。如金分打平，决定本场比赛胜负依次为；a、看原始体重，b、抽签。

(六)柔道服尺寸大小必须符合规则要求，场上运动员使用蓝、白两种颜色的柔道服进行比赛。女运动员参赛必须自备内穿白色圆领衫。如不符合要求者，不得上场比赛。

六、录取名次和奖励：

各小项均录取前八名，不足8人均如数录取。
七、报名和报到：

（一）请各参赛单位按竞赛规程的要求将报名表（附后）电子版及报名表（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）扫描件，于12月10日前发至电子邮箱czr97@126.com，邮件命名：“XX市2012年广东省青少年柔道冠军赛报名表”，联系人：吕 璇、陈增荣，联系电话：020－83825794。报名截止后不得更改，逾期报名，以不参加论。

 (二) 运动队请于2012年12月28日中午11:00前到中山市万业酒店报到。（地址：中山二路31号，总机：0760—88822815，中山汽车总站转乘6、9、12、22路公共汽车，在新时代广场下车，马路斜对面即到）
八、联席会议：

定于2012年12月28日（比赛前一天）15:00在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办公楼4楼会议室召开领队、教练员、裁判长联席会议，请各位领队、教练员、裁判长准时参加。会后进行抽签，抽签不到者，由仲裁委员或裁判长代抽。

九、赛风监督委员、仲裁委员、裁判员由广东省体育局统一选派，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补充。

十、经费：

各参赛单位交通费自理，食宿标准另行通知。
十一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网址：广东体育信息网/广东省青少年训练竞赛中心/通知/栏
十二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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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广东省青少年柔道冠军赛报名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领队：        教练：        手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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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报名表可用A4纸仿制，必须用电脑打印，手写无效；
    2、报名表的运动员录入顺序为男甲、男乙、女甲、女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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